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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台灣傑出金融業務

活動宗旨
樹立金融同業楷模，促進金融界觀摩學習，激勵金融業進步與創新。

獎項類別
個人獎：

特殊貢獻獎 :得獎人以壹至參名為原則。

機構獎：

設有最佳企業金融獎、最佳消費金融獎、最佳財富管理獎、最佳中小企業金融獎、最佳海外發展獎、最佳

ESG獎、最佳人力發展獎、最佳數位金融獎、最佳風險管理獎、最佳信託金融獎、最佳票券金融獎、最佳

合作金融獎、最佳農業金融獎、最佳外商銀行金融獎、最佳綠色專案融資獎，共十五獎項。

上述各獎項得獎者，包括特優機構壹名，優等機構若干名；入圍案件若經評定均無達到標準者，該獎項從缺。

參選對象
個人獎：

特殊貢獻獎：目前或曾從事金融教學研究、銀行監理或業務發展，有具體貢獻或事蹟者。

機構獎：

本國之金融控股公司、商業銀行、專業銀行、票券金融公司、信用合作社、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兼營信託、

票券業務之證券公司，以及外國銀行在台分行或子行。

※外國銀行在台分行不列為「最佳海外發展獎」參選對象，惟以子行設立者，不在此限。

※「最佳合作金融獎」由信用合作社參選。

※「最佳農業金融獎」由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參選。

※「最佳信託金融獎」由依信託業法從事信託業務之金融業者參選。

※「最佳票券金融獎」由依法從事票券業務 ( 含專營及兼營 ) 之金融業者參選。

※ 證券公司兼營信託、票券業務者，僅得參選「最佳信託金融獎」或 ( 及 )「最佳票券金融獎」。

※「最佳外商銀行金融獎」由依銀行法第 116 條規定成立之外國銀行在台分行參選。

評選標的
個人獎：

對促進銀行產業發展或維護金融體系穩定有傑出貢獻者。

機構獎：

一、 凡屬參選之金融機構，於民國 107年 1月至 108年 12月（兩年）期間，所推展之金融商品、服務、客

戶體驗、專案、計畫、管理模式、流程 ....等，其性質與內容符合上述獎項要求，目前仍在市場流通

或採行者，均可自行報名參選。

二、 參選案件主要之設計、規劃及研發限於國內完成 (最佳外商銀行金融獎不受此限 )。

三、 金融控股公司之參選案件，需與「銀行業務」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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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台灣傑出金融業務

機構獎

說
明

以新思維設計、研發具創意之企業金融商品、整合性服務、客戶體驗

或所推展之管理模式、流程……等，滿足客戶多元化之需求、引領企

業調整營運管理模式，以挑戰新潮流趨勢，為金融業創造新利基者。

評
審
項
目
及
參
考
因
素

內
容
與
架
構
35%

• 業務特性及效益 ( 功能性、便利性、安全性及公益性 )

• 風險管控機制

• 流程設計

• 行銷、通路與市場

創
意
與
啟
發
35%

• 設計創意 ( 差異化及特色 ) 與歷程

• 內、外部資源之整合與利用

• 新市場、新顧客、新產品及新服務之開發

• 創造之機會及競爭優勢

• 遭遇問題及克服方法

績
效
與
潛
力
30%

• 獲利性與成長性

• 市場占有率與知名度

• 形象提昇效果 ( 以業務創新為主）

• 業務帶動效果

最佳企業金融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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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台灣傑出金融業務

機構獎

說
明

以新思維設計、研發具創意之消費金融商品、整合性服務、客戶體驗

或所推展之管理模式、流程……等，滿足客戶多元化需求，增進客戶

便利性，提高服務滿意度，強化品牌好感度並創造新利基者。

評
審
項
目
及
參
考
因
素

內
容
與
架
構
35%

• 業務特性及效益 ( 功能性、便利性、安全性及公益性 )

• 風險管控機制

• 流程設計

• 行銷、通路與市場

創
意
與
啟
發
35%

• 設計創意 ( 差異化及特色 ) 與歷程

• 內、外部資源之整合與利用

• 新市場、新顧客、新產品及新服務之開發

• 創造之機會及競爭優勢

• 遭遇問題及克服方法

績
效
與
潛
力
30%

• 獲利性與成長性

• 市場占有率與知名度

• 形象提昇效果 ( 以業務創新為主）

• 業務帶動效果

最佳消費金融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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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台灣傑出金融業務

機構獎

說
明

以新思維設計、研發具創意之財富管理服務、商品、客戶體驗或所推
展之管理模式、  流程……等，滿足客戶多元化需求，在良好風控機制
下，提高服務滿意度，強化品牌好感度並創造新利基者。

評
審
項
目
及
參
考
因
素

內
容
與
架
構
35%

• 業務特性及效益 ( 功能性、便利性、安全性及公益性 )

• 風險管控機制

• 流程設計

• 行銷、通路與市場

創
意
與
啟
發
35%

• 設計創意 ( 差異化及特色 ) 與歷程

• 內、外部資源之整合與利用

• 新市場、新顧客、新產品及新服務之開發

• 創造之機會及競爭優勢

• 遭遇問題及克服方法

績
效
與
潛
力
30%

• 獲利性與成長性

• 市場占有率與知名度

• 形象提昇效果 ( 以業務創新為主）

• 業務帶動效果

最佳財富管理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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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台灣傑出金融業務

機構獎

說
明

以新思維或配合政府政策設計、研發具創意之中小企業金融商品、整

合性服務、客戶體驗或所推展之管理模式、流程……等，滿足客戶多

元化之需求、引領企業調整營運管理模式，以挑戰新潮流趨勢，為金

融業創造新利基者。

評
審
項
目
及
參
考
因
素

內
容
與
架
構
35%

• 業務特性及效益 ( 功能性、便利性、安全性及公益性 )

• 風險管控機制

• 流程設計

• 行銷、通路與市場

創
意
與
啟
發
35%

• 設計創意 ( 差異化及特色 ) 與歷程

• 內、外部資源之整合與利用

• 新市場、新顧客、新產品及新服務之開發

• 配合政府政策開發之創新產品

• 創造之機會及競爭優勢

• 遭遇問題及克服方法

績
效
與
潛
力
30%

• 獲利性與成長性

• 市場占有率與知名度

• 形象提昇效果 ( 以業務創新為主）

• 業務帶動效果

最佳中小企業金融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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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台灣傑出金融業務

機構獎

說
明

• 積極進行國際策略布局或響應政府政策，如拓展海外據點，培育國

際化人才，拓展境外業務、推出國際金融商品，踴躍參與國際金融

活動，或積極服務海外市場而著有成績者。（外國銀行在台分行不

列為參選對象，惟以子行設立者，不在此限）

• 本獎項針對參選機構海外發展之整體策略及專案創新成果進行綜合

評比。

評
審
項
目
及
參
考
因
素

20%

• 拓展境外據點 / 業務 / 併購計畫 / 人才培育等國際布局策略

• 整體策略執行實績與成果

15%

• 市場與通路

• 風險及安全控管

• 跨國法令、監理及適法性

• 與國外機構合作關係

35%

• 設計創意 ( 差異化及特色 )

• 變革歷程

• 內、外部資源之整合與利用

• 創造之機會及競爭優勢

• 遭遇問題及克服方法

30%

• 國際業務具體成效

• 國際化人才培育成效

• 獲利性與成長性

• 形象提昇及業務帶動效果

• 境外服務品質提昇之成效

最佳海外發展獎

整 實
體 績
策 成
略 果
與

專 與
案 架
內 構
容

專 與
案 啟
創 發
意

專 與
案 潛
績 力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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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台灣傑出金融業務

機構獎

說
明

• 注重人力資源之發展與管理，貫徹組織學習理念，提昇人力素質者。

• 本獎項針對參選機構之人力資源發展整體策略及專案創新成果做綜

合評比。

評
審
項
目
及
參
考
因
素

20%

• 人力資源發展策略 ( 包括教育訓練之整體規劃及海外人力發展培養)

• 人力資源整體策略執行實績與成果

15%

• 組織職責暨人力配置 ( 包括適用員工範圍及人數 )

• 培訓理念、方式、內容與師資水準

• 目標、對象、投入經費及資源

• 評鑑與績效考核追蹤機制

35%

• 職能發展與知識管理之架構

• 內、外部資源之整合與利用

• 企業文化與價值觀之形成

• 創意、特色及新學習方法

• 遭遇問題及克服方法

30%

• 工作績效差異效果 ( 生產力提昇、專業與管理水準提昇、服務態度

及品質之改善 )
• 專業倫理之提昇效果

• 帶動學習與知識分享之效果

• 與考核、任用、升遷結合實施情形

• 人力素質提昇程度與員工認同感 ( 包括員工士氣、投入度、離職率 )

最佳人力發展獎

整 實
體 績
策 成
略 果
與

專 與
案 架
內 構
容

專 與
案 啟
創 發
意

專 與
案 潛
績 力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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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台灣傑出金融業務

機構獎

說
明

• 就履行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及公司治理 (ESG) 所涉層面，有效連結

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運用金融力促成環境永續、社會進步與
企業成長等，有具體事蹟，成功塑造企業優質形象，並體現社會公
民責任者。

• 本獎項係針對參選機構 ESG 整體表現進行綜合評比，獎項分為「一

般金融組」及「基層金融組」（基層金融組僅限信用合作社及設有
信用部之農、漁會報名）。

評
審
項
目
及
參
考
因
素

內
容
與
架
構
25%

• 主題及功能符合度

• 辦理機制

• 資源投入方式及持續性

• 服務及受益對象

• 企業文化之傳遞與落實

創
意
與
啟
發
25%

• 設計創意 ( 差異化及特色 )

• 核心職能之配合及發揮

• 內、外部資源之整合與利用

• 資訊蒐集與分析

• 遭遇問題及克服方法

消 權 及
費 益 客
者 保 訴
    護 處
      理
20%

• 金融消費紛爭案件減少之情形

• 從業人員服務態度及品質之改善

績
效
與
潛
力
30%

• 資源投入所發揮之效果 ( 具體說明 )

• 綠色金融推動績效

• 地方發展與公益服務績效 ( 限基層金融組 )

• 對社會影響的廣度與深度

• 社會認同度

• 企業形象提昇效果

• 員工調薪 ( 含福利 ) 狀況

最佳 ESG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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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台灣傑出金融業務

機構獎

說
明

善用互聯網、行動通訊、大數據、物聯網或雲端科技等數位科技，研

發出交易 / 支付或服務平台、數位金融產品、或推動營運模式轉型

者。

評
審
項
目
及
參
考
因
素

內
容
與
架
構
35%

• 主要功能、系統架構

• 主要模組 / 程序

• 運用新數位科技之流程設計

• 新交易 / 支付 / 服務平台 / 產品 / 營運模式之基本特性 ( 安全性、

便利性、個別性、自主性 )

• 組織、人員及開發時程

創
意
與
啟
發
35%

• 新交易 / 支付 / 服務平台 / 產品 / 營運模式之特色 ( 包括自創與外

包之比例 )

• 新數位科技運用與交易之配合

• 內、外部資源之整合與利用

• 導入應用後差異性及經營模式改變

• 組織之改造或創新

• 遭遇問題及克服方法

績
效
與
潛
力
30%

• 客戶及員工使用率與便利性

• 市場知名度 ( 包括市場占有率、業務規模等 )

• 投資效益性

• 業務帶動效果

最佳數位金融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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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台灣傑出金融業務

機構獎

說
明

改進風險管理與評估技能，有效提昇風險控制能力，健全財務結構者。

評
審
項
目
及
參
考
因
素

內
容
與
架
構
35%

• 風險管理政策與組織架構

• 使用技能及管理指標

• 管理系統設計 ( 預警機制、審核機制、停損機制、事後管理機制 )

• 獨立性及透明度

• 風險系統及其成本與效益

35%

• 風險管理指標、模型及其應用之創新

• 風險管理方法 ( 含洗錢防制與打擊資恐 ) 與控管標準之變革

• 導入應用後差異

• 內、外部資源之整合與利用

• 遭遇問題及克服方法

績
效
與
潛
力
30%

• 風險控管成效

• 資產品質管理成效

• 風險與報酬之平衡

• 帶動風險管理文化 ( 含策略風險 ) 之提昇

• 公司治理制度之推展

最佳風險管理獎

創 與
意 啟
︵ 發
執    
行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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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台灣傑出金融業務

機構獎

說
明

• 本獎項由依信託業法從事信託業務之金融業者參選。

• 依信託業務之特性，配合社會變遷及未來發展，規劃具效益及完整

性，並發揮維護社會安全及社會公益等功能者。

• 本獎項係針對參選機構信託業務之特色及創新性做評比。

評
審
項
目
及
參
考
因
素

內
容
與
架
構
20%

• 業務特性及效益

• 客戶服務之完整性

• 風險管理機制

• 信託資源之整合及提升

創
意
與
啟
發
40%

• 業務創新

• 新市場、新顧客、新技術、新服務之開發

• 創造之機會及競爭優勢

• 遭遇問題及克服方法

發
展
與
貢
獻
40%

• 業務發展規劃及市場性 ( 配合社會脈動解決社會問題 )

• 企業形象提昇效果

• 對金融市場之貢獻

• 對社會公益功能之貢獻 ( 如推動高齡者及身心障礙者財產信託等 )

最佳信託金融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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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台灣傑出金融業務

機構獎

說
明

• 本獎項由依法從事票券業務 ( 含專營及兼營 ) 之金融業者參選。

• 本獎項係針對參選機構之票券業務整體表現 ( 含營運績效與資產品

質、創新與研發、社會責任與人力發展、風險管理等四個構面 ) 做

綜合評比。

評
審
項
目
及
參
考
因
素

35%

• 獲利穩定度：EPS、每股淨值、ROA、ROE

• 營運規模：CP2 保證、CP2 發行及票、債券交易市占率

• 業務成長率：CP2 保證、CP2 發行及票、債券交易成長率

• 長、短期信用評等等級

• 資產品質：逾期授信比率、保證責任及備抵呆帳覆蓋率

創
新
與
研
發
10%

• 資訊系統硬體、軟體之配置維護

• 資源整合與利用

• 強化風險管理指標、模型、及其應用之創新

• 新市場新客戶開發、新種金融商品市占率及制度研擬與落實

20%

• 企業形象、公司治理與法令遵循、資訊透明度與董事會獨立性

• 配合政府政策執行節能減碳

• 消費者權益保護及維護社會公益

• 人力資源發展策略（含培訓方式與輪調制度）

• 員工安全衛生健康措施

風
險
管
理
35%

• 風險管理政策與組織架構（集中管理及獨立性）

• 資本適足率

• 第一類資本占風險加權風險性資產之比率

• 風險管理機制與成效

最佳票券金融獎

營 資
運 產
績 品
效 質
與

社 人
會 力
責 發
任 展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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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台灣傑出金融業務

機構獎

說
明

• 本獎項由信用合作社參選。

• 本獎項係針對信用合作社近期整體表現 ( 含營運績效與創新、人力發展、風險

管理、數位金融、地方經濟活動之貢獻、地方公益服務之參與及活動特色等五

個構面 ) 做綜合評比。

評
審
項
目
及
參
考
因
素

本獎項評析構面如下：

• 營運績效與創新 (20%)

• 人力發展 (20%)

• 風險管理 (20%)

• 數位金融 (15%)

• 地方經濟活動之貢獻、地方公益服務之參與及活動特色 (25%)

各構面之評析參考因素參酌前述獎項之評審項目及參考因素。

說
明

• 本獎項由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參選。

• 本獎項係針對農漁會信用部近期整體表現 ( 含營運績效與創新、資產品質及風險

管理、人力發展、社會責任與農業回饋等四個構面 ) 做綜合評比。

評
審
項
目
及
參
考
因
素

本獎項評析構面如下：

• 營運績效與創新 (30%)

• 資產品質及風險管理 (20%)

• 人力發展 (20%)

• 社會責任與農業回饋 (30%)

各構面之評析參考因素參酌前述獎項之評審項目及參考因素。

最佳合作金融獎

最佳農業金融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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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台灣傑出金融業務

機構獎

說
明

• 本獎項由依銀行法第 116 條規定成立之外國銀行在台分行參選。

• 以新思維設計、研發之國際金融商品、服務或所推展之管理模式、流程、交易

平台、風控機制⋯⋯等，可供國內銀行觀摩、學習，引領潮流並深耕台灣，對

國內金融發展具貢獻者。

評
審
項
目
及
參
考
因
素

本獎項評析構面如下：

• 業務與營運模式創新性、潮流引領性 (50%)

• 營運績效 (15%)

• 社會責任 (15%)

• 風險管理 (20%)

各構面之評析參考因素參酌前述獎項之評審項目及參考因素。

最佳外商銀行金融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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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台灣傑出金融業務

機構獎

說
明

• 配合政府推動之綠色金融政策 ( 如太陽光電、LED 照明光電、能源

風火輪等產業 )，以新思維設計、研發具創意之綠色金融交易、融
資模式、服務或流程…等，滿足客戶多元化需求，促進綠色產業之
永續發展，為金融業創造新利基者。

•  提案機構如有結合外部專案團隊(如銀行、證券、保險、管顧公司等)

共同規劃、設計、引進專案融資模式或管理經驗，對降低融資風險、
促成專案達成具貢獻者，該專案團隊成員將可共同獲獎，以表彰其
等對綠色專案融資之貢獻。

評
審
項
目
及
參
考
因
素

內
容
與
架
構
35%

• 業務特性及效益 ( 政策性、功能性、便利性、安全性及公益性 )

• 專案架構與分工 ( 含外部機構成員 )

• 風險管控機制

• 流程設計

• 行銷、通路與市場

創
意
與
啟
發
35%

• 設計創意 ( 差異化及特色 )、歷程與複雜度

• 內、外部資源之整合與利用

• 新市場、新顧客、新產品或新服務之開發

• 創造之機會及競爭優勢

• 遭遇問題及克服方法

績
效
與
潛
力
30%

• 客戶需求或預期目標達成情形

• 獲利性與成長性

• 市場占有率、知名度與影響力

• 形象提昇效果 ( 以業務創新為主 )

• 對環境永續發展之貢獻

最佳綠色專案融資獎

※本表所列評析參考因素僅供報名時填寫表格及檢附相關資料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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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台灣傑出金融業務

參選原則
個人獎 :

特殊貢獻獎由菁業獎選拔委員會委員逕行舉薦。

機構獎 :

各機構報名參選機構獎之原則如下：

1. 每一機構可參選之獎項類別以七件為限。

2. 各獎項皆僅提一件相關業務參選，同一事蹟僅報名一個獎項。 

3. 屬金控集團參選機構可自行選擇以金控或子公司身份報名參選各獎項，並同時適用前二項原則。

※ 報名參加本活動者應檢具下列文件：

1.報名表

2.參選案件說明表

3.相關附件資料

※ 上述之電子檔請直接至本院網址 www.tabf.org.tw下載。

※ 免繳報名費。

報名日期
自即日起至民國 109 年 7 月 15 日止（以郵戳為憑），將上述相關文件備齊後以掛號寄：

10088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 3段 62號 10樓

 台灣金融研訓院　菁業獎工作小組　收

評審程序
本活動設置「選拔委員會」，負責敦聘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獨立進行本活動之評審作業。

個人獎由選拔委員會進行遴選。

機構獎之評審程序分為初審、複審及決審三階段進行，得獎名單將由評審委員會針對所有入圍案件進行票

決，經「選拔委員會」確認後產生。

表揚方式
對本次活動個人獎之得獎人、機構獎之特優及優等機構及負責業務團隊公開褒揚，授予得獎獎座及證書。

菁業獎之得獎名單將於頒獎典禮前公布，嗣後續以發行菁業獎專刊、以及安排媒體廣宣等方式，廣向社會

各界宣導。

附　　則
一、參選案件所提供之資料僅限為本活動內部評審作業使用，本院負責保密，未經同意一律不對外公開。

二、參選案件所提供或陳述之資料若有虛偽或隱匿不實之情事而獲獎，經檢舉查證屬實，或得獎名單公布

後至次屆頒獎典禮前，如有違背菁業獎獎項設立精神情事，得註銷其得獎資格。

三、評審過程中若有必要，得請提案機構進一步補充相關資料，或向主管機關進行查證；若有其他經外部

評比有助於評審參考之相關資料，亦請一併提供。

四、如有任何洽詢事宜，請洽台灣金融研訓院　菁業獎工作小組 

(02) 3365-3655 (#670) 張曉如小姐


